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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宜蘭大學為健全內部控制機制，依據行政院訂頒之「政府內 

 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」設置本校「內部控制專案小組」（以下 
簡稱本小組）。 

二、本小組由校長指派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小組成員包括主任秘 

書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圖書資訊館館長、 

 運動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、國際事務處國 

 際 事務長、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、人事室主 

任、主計室主任。 

三、本小組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推動及督導校內各單位內部控制制度之規劃、建立與執行。 

（二）辦理內部控制作業教育訓練。 

（三）整合與檢討內部控制作業。 

（四）執行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。 

（五）辦理校長交辦事項或其他經本小組會議決議之事項。 

（六）審議其他與內部控制相關之事項。  

四、本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，小組成 

員原則應親自出席，或由法定代理人出席。 

五、本小組之幕僚作業，由秘書室辦理。  

六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。 


